关于元江县2014年符合廉租住房租赁补贴人员名单的公示

根据《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江县廉租住房租售管理实施意见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元政办发〔2011〕12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2014年经县民政局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最终审核通过的58户符合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条件保障人员情况进行公示。公示期限为2014年12月11日至2014年12月20日。在公示期间内，对申请人有异议的，可向公示单位举报、投诉。为了便于调查核实，鼓励实名反映问题，请提供联系方式，我们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保密。

举报电话：0877—6014000。

来访时间：正常工作时间。

接待单位地址：文化路95号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和管理办公室）。

附件：元江县2014年符合廉租住房租赁补贴保障人员名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11日

